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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山东省正高级统计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等三个文件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统计局关于深化统

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16 号）、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《关于加快落实基层职称

制度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4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促进统计

专业人员职业发展，在充分结合统计工作的新特点新任务新要求

以及我省实际的基础上，起草制定了《山东省正高级统计师职称

评价标准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山东省高级统计师职称评价标准

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山东省基层统计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

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，中共山东省委办公

厅、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统计局《关于深化统计专业人员职称

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，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

《关于加快落实基层职称制度的通知》，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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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厅《关于印发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。

三、起草目的

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健全完善统计专业人才评价体系，激发和

释放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，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统计人

才队伍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《山东省正高级统计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共分四章、十七条。第一章，总则。提出标准条件制定的

政策依据、适用范围、评价方式和评价原则。本标准条件适用于

全省范围从事统计相关工作的在岗在职专业技术人员。实行面试

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方式。第二章，标准条件。提出申报正高级

统计师职称人员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、任职条件、学历（学位）

及资历条件，及在专业工作经历、工作业绩成果、统计研究成果

三个方面需要具备的条件。第三章，破格条件。提出破格申报正

高级统计师职称人员需要具备的能力业绩条件。第四章，附则。

对标准条件中包含的年限计算、词语的特定含义等进行解释，明

确标准条件的解释主体和施行的起止时间。

（二）《山东省高级统计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共分五章、十八条。第一章，总则。提出标准条件制定的政策依

据，适用范围、评价方式和评价原则。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全省范

围从事统计相关工作的在岗在职专业技术人员。实行考试与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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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结合的评价方式。第二章，报考条件。提出报考高级统计师考

试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、任职条件、学历（学位）及资历条件。

第三章，评审条件。提出申报高级统计师职称人员在专业工作经

历、工作业绩成果、统计研究成果三个方面需要具备的条件。第

四章，破格条件。提出破格申报高级统计师职称人员需要具备的

能力业绩条件。第五章，附则。对标准条件中包含的年限计算、

词语的特定含义等进行解释，明确标准条件的解释主体和施行的

起止时间。

（三）《山东省基层统计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共分三章、二十条。第一章，总则。提出标准条件制定的

政策依据，适用范围、评价方式和评价原则。本标准条件适用于

全省基层单位从事统计类工作的在岗在职专业技术人员。对取得

基层高级统计师和基层正高级统计师资格人员颁发基层职称证

书，证书在全省基层区域内有效，仅在基层岗位聘用，不作为非

基层单位岗位的聘用依据。第二章，标准条件。提出申报基层高

级统计师职称、正高级统计师职称人员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、任

职条件、学历（学位）及资历条件，及在专业工作经历、工作业

绩成果、统计研究成果三个方面需要具备的条件。第三章，附则。

对标准条件中包含的年限计算、词语的特定含义等进行解释，明

确标准条件的解释主体和施行的起止时间。


